
附件2-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新办公区域基本办公条件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85 242.25 81 10分 33% 3.34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285 242.25 81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中心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较大提高疾控中心整体工作能力，更好的
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提供服务，促进黔南州卫生事业全面发展。

2023年中心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新办公区域改造及购置电脑，家具等较大提高疾控中心
整体工作能力，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提供服务，促进黔南州卫生事业全面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新公共卫生中心办公区

域改造
≤5000㎡ 5400㎡ 1 0

新公共卫生中心办公区域实际改造

面积为5400㎡

办公桌椅 ≤86套 86套 4 4

实验室用货架 ＝40套 40套 4 4

文件柜 ≤70组 70组 4 4

档案柜购置 ＝50㎡ 50㎡ 4 4

办公电脑更新 ＝30台 30台 3 3

质量

完成新公共卫生中心办

公区域改造合同
＝100% 100% 5 5

按政府采购标准，完成
办公家具、设备采购

＝100% 100% 5 5

时效 工作任务完成 ＝2023年 2023年 10 10

成本

新办公区域改造等费用 ＝204万元 0万元 1 0
年初预算调整新办公区域基本办公
条件经费为81.00万元，年终已完

成支出。

办公家具设备补充 ＝81万元 81万元 3 3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6 6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提高疾控综合能力 =1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15 15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营造和谐稳定的卫

生健康安全环境

=1长期 长期 15 15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极大提高人民群众满意
度

≥95% 95% 10 10

总         分 100 91.34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总
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2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2023年新公共卫生中心工作运行及安全生产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必填

项）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 50 50 10分 100% 10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50 50 50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新公共卫生中心工作正常开展；                                                                                                                                                                                                                                                                                                                                                                                    
目标2：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储存和使用安全管理 ；                                                                                                                                                                                                                                                                                                                                                           
目标3：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监管体系，持续
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保
障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目标1：中心2023年租用交通车1辆、聘用安保人员4名保障新公共卫生中心工作正常开展；                                                                                                                                                                                                                                                                                                                                                                                    
目标2：中心持续加强危险化学品储存和使用安全管理 ，处理危化品8.12万克，排查处理安
全风险隐患；                                                                                                                                                                                                                                                                                                                                                           
目标3：中心压紧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监管体系，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能力
建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安全保卫聘用安保人员

4人（每班次2人）
＝4人 4人 8 8

过期危化品无害化处理 ≤1.60万克 8.12万克 2 0
中心实际过期危化品无害化处理

8.12万克。

实验室设备、冷库维持

正常运行
≤14台(个） 14台(个） 8 8

租用职工上下班交通车 ＝2台 1台 2 0

2023年中心新中心办公区域在装修

过程中，仅实验室搬迁，未整体搬
迁，租用交通车1辆。

质量

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及处理
＝1长期 长期 4 4

安全准时保障中心在职
人员86人，合同制人员

5人上下班

＝1完成 完成 3 3

坚决防范遏制危险化学
品较大事故

＝1长期 长期 3 3

时效 工作任务完成 ＝2023年 2023年 10 10

成本
保障工作正常运行 ＝50万元 50万元 5 5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5 5

效

益
指
标

(30分)

可持续影
响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营造和谐稳定的卫

生健康安全环境

＝1长期 长期 30 3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极大提高人民群众满意
度

≥95% 95% 10 10

总         分 100 96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3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项目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必填

项）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79 6.671594 6.667594 10分 99.94% 9.99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6.79 6.671594 6.667594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州级对县市级每年至少要开展一次督导、培训、考核工作，覆
盖辖区所有县市；
目标2：以乡（镇）为单位11苗22剂次报告接种率达95％以上；

目标3：疫苗针对疾病的监测和督导；
目标4：积极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积极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目标5：大力实施健康素养促进与健康教育服务项目 ，不断提升全州居
民健康素养；                                                                                                                                                                                                                                                                                                           
目标6：瓮安县、独山县通过省级健康促进县评估；                                                                                                                                                                                                                                                                                                                                                         
目标7：州级对县市级每年至少要开展一次督导、培训、考核工作，覆
盖辖区所有县市；
目标8：全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达到 4.5‰以上；                                                                                                                                                                                                                                                                                                                                            

目标9：积极发现并治疗肺结核患者，控制传染源,降低结核病疫情。

目标1：2023年中心对12县市级要开展不少于一次的督导、培训、考核工作；
目标2：以乡（镇）为单位11苗22剂次报告接种率达98.14％；

目标3：疫苗针对疾病的监测和督导覆盖12县市；
目标4：积极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积极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5.30%以上；                                                                                                                                                                                                                                                                                                                               
目标5：大力实施健康素养促进与健康教育服务项目 ，不断提升全州居民健康素养，全州 12 
县(市)已开展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目标6：瓮安县、独山县通过省级健康促进县评估；                                                                                                                                                                                                                                                                                                                                                         
目标7：州级对12县（市）开展一次督导、培训、考核工作；                                   
目标8：全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5.01‰；                                                                                                                                                                                                                                                                                                                                            
目标9：积极发现并治疗肺结核患者，控制传染源,降低结核病疫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健康促进项目工作督导

和评估
＝2次 2次 2 2

健康促进项目各项工作 ＝12县市 12县市 2 2

全州65岁以上老年人开
展艾滋病病毒抗体快速

检测

≥30万人 32万人 2 2

艾滋病性病项目督导县
市数

＝12县市 12县市 2 2

以乡（镇）为单位11苗

22剂次报告接种
＝243个接种点 243个接种点 2 2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
患病率

≥4.5% 5.01% 2 2

结核病防治项目督导县

市数
＝12县市 12县市 2 2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督导
县市数

＝12县市 12县市 2 2

质量

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
诊断率

≥50% 71.57% 3 3 中心超额完成指标值。

全州各级党政机关全面
建成无烟机关，无烟学

校建成率

≥80% 100% 3 3 中心超额完成指标值。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接
受抗病毒治疗比例

≥90% 95.30% 2 2

艾滋病病人病毒载量抑
制比例

≥90% 96.30% 2 2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
覆盖率

＝100% 100% 2 2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督导
覆盖率

＝100% 100% 2 2

时效 督导、考核时间 ＝2023年度 2023年度 10 10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成本

开展各项公共卫生及疾
病防治督导差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开展
项目工作所需办公耗材
、办公设备等维修

（护）及更新等

＝6.79万元 6.667594万元 1 0

截止2023年12月，我中心完成年终

成本指标支出6.67万元，资金使用
率达98%以上。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9 9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学校传染病防控、生活

饮用水、职业病防治等
卫生管理水平

＝1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2 2

苗针对传染病的监测与
控制

＝1监测敏感逐步
提高，传染病逐步

降低

监测敏感逐步提
高，传染病逐步降

低

2 2

积极发现并治疗肺结核

患者,控制传染源

＝1降低我州结核

病疫情

降低我州结核病疫

情
3 3

在全州 12 个县(市)开
展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1长期开展 长期开展 3 3

提升服务质量和满足群

众服务需求，增加居民
健康意识

＝1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3 3

精神分裂症规律服药率 ＝65%以上 85.59% 1 0
因指标为定量指标，中心2023年超

额完成指标值。

以乡（镇）为单位11苗
22剂次报告接种率

＝95%以上 98.14% 1 0
因指标为定量指标，中心2023年超

额完成指标值。

积极发现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积极治疗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

＝1遏制艾滋病在

我州的传播

遏制艾滋病在我州

的传播
2 2

倡导健康理念，将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
＝1长期保持 长期保持 2 2

精神分裂症服药率 ＝83%以上 94% 1 0
因指标为定量指标，中心2023年超

额完成指标值。

可持续影
响

居民健康水平提高 ＝1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3 3

所属辖区疫苗流通与预
防接种

＝1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3 3

增强卫生健康指数、提
高人民群众健康安全获

得感

＝1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2 2

获得群众对健康促进项
目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不断提高全州居民健康
素养率

＝1逐年提高 逐年提高 2 2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率 ＝1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5 5

宣传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80% 5 5

总         分 100 95.99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4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黔南州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用地报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必填
项）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58 52.05 10分 89.74% 8.97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0 58 52.05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完成黔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用地报批事宜 2023年度我中心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用地报批手续已通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报批用地面积 ≥1.27亩 1.27 10 10

质量 用地报批验收通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完成项目用地报批 2023年9月30日前 2023年9月30日 10 10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5 15

项目用地报批费用 58万元 52.05万元 5 4.5
年终完成成本指标支出52.05万元，资

金支付率达89.74%。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为项目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达成预期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群众疾病预防服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100 98.47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
总分。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
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
*），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
100-80%(含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5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评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必填

项）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9 9 10分 100.00% 10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0 9 9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完成黔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及评审
我中心已完成黔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评审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报告一
份及评审报告一份

2份 2份 10 10

质量
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评审
通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及评审

2023年9月30日前 2023年9月30日 10 10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5 15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及评审费用

9万元 9万元 5 5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为项目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达成预期目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中心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满
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100 100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6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400 3839.26 10分 87.26% 8.72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0 4400 3839.26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的工作任务，以及“十四五”时期拟开展的卫生
健康领域重大工程，支持黔南州医疗卫生项目建设，全面改善医疗卫
生机构薄弱环节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加
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
人民群众健康提供重要保障。

截止2023年12月底，我中心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已支付 3839.26万元，资金支付
率达87.25%，项目尚在建设中，预计2024年完成建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支持项目数量（个） 1个 1个 10 10

质量

工程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100% 5 5

新建设施达到当地抗震设
防要

100% 100% 5 5

时效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65% 87.25% 5 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80% 87.25% 5 5

项目开工率 =100% 100% 5 5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4400.00万元 4400.00万元 3839.26万元 5 4.35

2023年底中心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支出

3839.26万元,项目尚未完成,剩余资金
下年继续使用。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改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
件

得到改善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逐步优化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
问题项目比例

0个 0个 5 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
项目比例

≤10% 0% 5 5

总         分 100 98.07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7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 10.75 10.75 10分 100.00% 10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11 10.75 10.75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扎实做好我州应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我州及时发现、报告和处

置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规范疫情调查和密切接触者管理，防治疫情扩
散蔓延。

我中心2023年度持续做好黔南州应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黔南州及时发现，报告及处置

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规范疫情调查和密切接触者管理，防治疫情扩散蔓延。年终已完成成本
指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100% 100% 10 10

及时发现、报告、处置“
新冠”肺炎病例

＝100% 100% 10 10

质量

规范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
处置、大型活动的疫情防
控保障、疫苗运输及常态

化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100% 100% 5 5

完成疫情防控办指令性工
作

＝100% 100% 5 5

时效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2023年 2023年 10 10

成本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
费

＝20万元 10.75万元 2 0

我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年初预算调整为10.75万元，年终

支出10.75万元，完成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8 8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确保本土无新增确诊病例 ＝1中长期 中长期 15 15

“新冠”疫情发现、报告
、处置能力

＝1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15 15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接受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100 98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附件2-8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填报日期：2024/02/05

项目名称 应急处置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 5 5 10分 100.00% 10

  财政拨款（州本级资金） 5 5 5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我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及扩散 ，保障公众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科学规范地开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中心通过2023年全年应急值班、物资储备及相关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有效预防和控制我州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及扩散，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科学规范地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研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发展规律、发生趋势，

提出防控策略及措施

＝100% 100% 5 5

对全州范围内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100% 100% 5 5

质量

负责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指导各县（市）及医
疗卫生机构抓好防控技术

措施的落实，对现场防控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
决方案

＝100% 100% 8 8

完成紧急信息“七必报”
报送

＝100% 100% 8 8

应急处置所需的物资的储
备

＝1长期 长期 4 4

时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期间

＝1年 1年 10 10

成本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成本

＝5万元 5万元 5 5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5 5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免疫针对性疾病、预防接
种不良反应的现场处置

＝1及时处理 及时处理 10 10

负责开展重大食物中毒、
职业中毒事件监测工作

＝1长期开展 长期开展 10 10

传染病暴发疫情 ＝1有效控制 有效控制 10 1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接受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100% 10 10

总         分 100 100

绩效结论
优

联系人：岑天淦 联系电话： 7101620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
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